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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上理工材料〔2015〕1号 

 

关于做好 2014/2015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教学工作的通知 

各教研室、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为确保本学期期末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学校、教务处的部

署，结合学院具体工作，特将相关教学工作安排如下： 

一．期末考试安排 

1.考试安排查询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所有课程考试将于 2015年 1月 23日结

束。其中,教务处统一安排的考试将于（2015 年 1月 12日—23日）

期间进行，学院安排的非考试周的课程考核于 2015 年 1月 9 日前完

成。 

考试周的课程名单、考试时间及考场安排等信息，可登录现代教

务管理系统查询。 

2.严肃考风考纪 

    考场相关管理工作按照《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课程考核管

理办法》（上理工【2013】134号文）的有关规定执行。请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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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上海理工大学考试试场规则》，凭有照片的校园一卡通、

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参加考试。未带证件者，不得参加考试。考试全过

程中学生一律不得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或其他电子存储设备。考试过

程中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违纪学生按《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

课程考核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3.加强试卷保密 

    试卷的印制按照《上海理工大学本科课程试卷印制管理办法》执

行，任课教师和试卷负责人要严格试卷的保管和分发，确保试卷的保

密与安全。 

4.监考与巡考 

监考教师须按照期末监考安排准时监考，严格遵守《监考管理规

定（试行）》，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对于教务处统一安排的考试周课

程，监考教师须在考前 30 分钟至考场所在的军工路 516 号校区第一

教学楼二楼教师休息室或军工路 1100 号校区第二教学楼二楼教师休

息室领取试卷。对于学院安排的非考试周考试课程，任课教师须在考

试前认真核查试卷，并于考试前 30分钟带入考场。 

监考人员因故请假，需提前与教务办公室联系。监考教师违反监

考规定的，将依据《上海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本科教学

工作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考试期间，教学院长、教务管理人员、辅导员须做好巡考工作。

开考前 30 分钟至考场所在的军工路 516 号校区第一教学楼二楼教师

休息室或军工路 1100 号校区第二教学楼二楼教师休息室查询巡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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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提前至各考场巡视，确保监考工作按时到位，及时处理考试过

程中出现的突发事件。 

对于学院安排的非考试周考试课程，任课老师须认真、严格做好

考试工作，学校与学院将依据任课教师上报的考试安排组织巡考。对

考生作弊等违纪情况，将依照《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课程考核

管理办法》进行处理。 

5.试卷阅卷要求 

    任课教师应按照《上海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课程考核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做好试卷阅卷和成绩登记工作，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

行试卷评阅。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试卷管理存档工作。 

6.成绩提交 

本学期成绩录入密码已陆续发送到各位教师登记的邮箱中，请注

意查收。没有登记邮箱的教师，可到学院教务办公室索取成绩录入密

码，也可至公共服务中心 201室 44号窗口索取，并请在现代教务管

理系统个人资料中及时修改更新邮箱。 

教师应在考试结束一周内完成试卷批阅和成绩录入。非考试周进

行考核的课程，成绩录入端口已经打开，成绩提交最后截止时间为

2015年 1月 16日。考试周进行考核的课程，成绩录入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30日。录入成绩时，如有缺考的学生，应在备注中选择“缺

考”，总评成绩自动生成 0分，该条成绩不计入成绩统计分析范围。

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评教数据不计入统计范围。 

成绩提交后，任课教师需打印并签名《上海理工大学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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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第 1学期成绩登记表》两份和《试卷分析报告》一份。考试课程

的任课教师还需将学生签名的《上海理工大学考场情况登记表》和学

生的考试试卷，交至学院教务办公室存档，试卷一定按照成绩单的顺

序排列。学院汇总后将一份成绩单交至教务处。 

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安排 

2015 届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已经开始，教师立题、师

生双向选择已基本完成。请各位指导教师在本学期 1 月 14 日前，尽

早联系所指导的学生，完成立题卡和设计任务书填写，并妥善布置下

一阶段文献阅读和翻译工作。在指导过程中，请根据教务处《2015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预安排》把握好毕业设计（论文）进度，

做好指导记录。有关 2015 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整体安排，学

院会另行发文通知。 

三．选课及补考工作安排 

1．选课 

第二轮选课结束后，学院将对相关课程安排进行调整。本轮调整

后，开课课程、班级和任课教师基本稳定。请各位老师及时登录现代

教务管理系统，查询主讲课程、上课时间和选课人数，及早备课，及

时填写现代教务管理系统内的教学日历，确保下学期开学顺利开课。 

教务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须关注“建议必修课程”的选课人

数，及时提醒未选课学生按时选课。对毕业班学生，须特别提醒他们

对照培养计划核查自己的学分积欠情况，尽量在下学期修完积欠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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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考 

下学期开学补考时间安排在 2015年 3月 2日至 3月 8日进行（具

体安排见教务处网站通知）。请任课老师对取消考试资格和成绩为 0

分的学生务必做好相关记录。所有课程(实践类课程除外)如有不及格

情况均需安排补考（0分学生不能参加补考），补考形式由任课老师

确定。开学后请务必注意补考成绩输入时间，确保在截止期限前输入。 

以上教学工作务请各系、教务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相关

要求敦请教师、学生按时落实，确保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四、学期教学工作总结 

    本学期课堂教学工作接近尾声，请各系、教授团队提交本学期课

堂教学同行听课表，并积极开展本学期教学工作总结。 

五、下学期初工作安排 

1.下学期学生注册系统将于 2015 年 2月 28日开启，注册时间

为 2 月 28日至 3月 15日，请学院督促学生做好注册工作。 

2.下学期开学第一周即进行第三轮退、改选课，具体时间安排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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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主题词：本科教学  通知                                        

  抄送：校教务处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5年 1月 9日发   


